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年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褊 

文件S/3343 

-九五五年一月六日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參謀長爲有關以色列 

與叙利亞全面停戰協定遵守情形的控訴事致秘書長報吿書 

一， 謹査叙利亞外交部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十五日就有關以色列與叙利亞全面停戰協定遵守情 

形，特別關於該協定第五條所劃定非武裝地帶內三 

段地區1的情-Ji,向找提出了若干控訴。叙利亞備 

忘錄的鈔本附載本報吿窬，列爲附件入。 

二， 我自大馬士革歸來後，就將此項控訴的 

一般性質，和我擬向安全现事會報吿此事的意思， 

通知以色列外交部。其後該部向我提出以色列意見 

的陳述，其鈔本附載本報吿書，列爲附件8。 

三.安全理事會曾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和五月 

審議非武裝地帶的情勢。下文所述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八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S/ 2 1 5 7 〕中的幾段與本 

執吿書特別有關： 

"安全理事會 

"促請以色列與叙利亜政府將其控訴案提 

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或該委員會主席處理 

(孰應處理，視停戰協定之规定而定），並遵 

守其决議； 

'參閱安事食正，第四年，特別補ligs二諕C 

〔原、件：其^及法文〕 

〔一 年一月十一曰〕 

"認爲拒絕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會 

議，或拒不尊重停戰事宜混合委H會主席依協 

定第五條所定義務而作之請求，係不符合停戰 

協定目標與原則之舉，促請當事國雙方出席該 

委員會主席所召集之一切會議，並尊重其此種 

請求； 

"促請當事國雙方赏行休戰督察圑參謀長 

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五四 

二次會議時所節引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叙利 

亞以色列停戰會議簡耍紀錄之言，當事阈雙方 

曾同意此係對於叙利亞以色列停戰協定第五條 

之權威意見，其言如次： 

"'非武裝地帶各村莊與居留地之民政 

問題，在停戰協定草案第五條（b)欵與（f) 

欵有所規定。此項民政，包括警備事宜，係 

以地方爲墓礎，不引起行政、司法、公民资 

袼、主權等類一般問題。 

"'在以色列平民囘至或原住之以色列村 

莊或居留地內，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以色岁ij 

人主持。同樣，在亞拉伯平民囘至或原住之 



亞拉伯村莊內，應A亞拉伯入主持行政與警 

備事宜。 

"'俟平民生活逐漸恢復常態時，應在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之普遍監督下，建立 

以地方爲基礎之行政系統。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得商諸各地 

方社圑，並取得彼等之合作，採取必要辦 

法，以恢復並保障平民生活。他不祖負非武 

裝地帶直接行政的責任。' 

"鑑於有關將亞拉伯居民撤出非武裝地帶 

的控訴案： 

" ( a )决議：經以色列政府撤出非武裝地 

帶之亞拉伯平民，應准其立時返里，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應監膂其返里及善後事宜，善後的 

方式由該委員會决定之； 

" ( b )認爲：事前不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主席之决定，不得移送人口越過國界與停戰 

界線，或在非武裝地帶内移動人口 • … - " 

四，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向我提出的叙 

利亞控訴，以照下開各標題討論爲最方便：（a)非 

武裝地帶中段B a q q a r a ( M R 2 0 6 2 6 9 ) 和 G h a n n a m a 

C M R 2 0 5 2 6 9 )兩村亞拉伯居民的情况； (b )在 

一九四/人年戰鬥中被燬的亞拉伯村莊Nuqeib ( M R 

2 1 0 2 4 5 )遲延不能復建；（C ) T a w a f i q 區 （ M R 

2 0 8 2 3 4 ) ^耕地權利的爭執；（d) T i b e r i a s湖東岸 

地區不淮亞拉伯人民有取水和捕魚的權利。 

五.這四個問題將由本報吿書下文各節分別 

詳加討論，但首先必須泛述何以停戰事宜混合委資 

會主席依據以fi列叙利亞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 

項（C)欵所授予他在非武裝地帶中的責任，和_^： 

文所載-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所 

引述對於第五條的"權威意昆"，仍未能獲得兩當事 

國的合作以解决頭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所涉的 

區域位於非武裝地帶以外。） 

六，如下文詳細陳述所述，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及其主席均未能行使其權力。其主耍理由爲： 

第一，以色列要求對非武裝地帶的頜土具有主權； 

第二，除以色列備忘錄中所稱"實際上受叙利亞控 

制"的若干地段外，以色列國家警察對非武裝地帶 

赏行管洽；第三，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因爲兩當事 

國對該委員會權力的解釋相矛盾，所以自一九五一 

年六月二十日以來，未能舉行經常會議。 

七. 現在簡短討論關於這三點的情勢。 

以色列要求對非武裝地帶 

的颌土具有主權 

八. 全面停戰協定在以色列與叙利亞間割定 

的非武裝地帶，"目的在隔離雙方軍隊，減少發生 

衝突及事故之可能性，同時在不影響最後解决範圉 

^，使非武裝地帶內卒民生活能逐漸恢復正常" 

(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二項）。 

九. 除承認協定內各條欵"不影響雙方在巴 

勒斯坦問題最後和平解决時之權利、要求與地位" 

(第二條第二項），全面停戰協定强調闕於非武裝 

地帶的安排"不得視爲與本協定締約雙方最後劃分 

颃土辦法有任何關係"（第五條第一項）。 

一〇.代理調解專員於評論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八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所載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 

時，請非武裝地帶內各莊和居留埤的民政，"係 

以地方爲甚礎，不引起行政、司法、公民資格、主 

權等類一般問題。" 

一一. 雙方代表圑在談判停戰協定時同意以 

代瑰調解専員的評論爲"對於第五條之權威意見"。 

但當事雙方從第五條各欵& "權威意見"獲得不同的 

結論。以色列代表在以色列叙利亚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和安全理事會上都說據他們看來，非武裝地帶 

的主權問題並非留待最後解决之時始能决定。他ff3 

宣稱除停戰協定明文規定除外者以外，以色列對該 

地帶享有主權。在另一方面，叙利亞代表認爲在停 

戰協定下，以色列並不享有此項權利。 

一二， 以色列政府對這個問題現抱的態度， 

由其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B外交部備忘錄（附 

件 ) 說 明 如 下 ： 

"締結停戰協定的條件之一是叙利亞應徹 

離其於一九四/\年佔領的國界以外的地區。以 

色列則同意將叙利亞軍隊撤離的地IS非武裝 

化。以色？(1在同意不7將其武裝力量開;S該地區 

時，絕對is須放棄，事實上亦不放棄其在該地 

帶内的全部權利⋯⋯ 

"因此，關於該地帶的主權雖須延至當事 

雙方獲得最後解决後，方能正式認可，在停戰 



協定下，這種性質的問題，不管是否有關非武 

裝地帶或其他地面,一般均係如此，但叙利亜業 

已完全並確實被摒除於非武裝地帶之外⋯⋯" 

(附件B，第二段及第三段）。 

以色列國家警察駐在非武裝地帶 

一三，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戊）欵 

規定：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應有權准許 

⋯⋯在非武裝地帶內就地權用少數平民充任警 

察，供維持內部治安之需⋯⋯" 

代理調解專員對第五條的權威意見是： 

"此項民政，包括警備事宜，係以地方爲 

基礎，不引起行政、司法、公民資格、主權等 

類一般問題。 

"在以色列平民囘至或原住之以色列村莊 

或居留地^>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以色列人主 

持。同樣，在亞拉伯平民同至或原住之亞拉伯 

村莊內，應由亞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宜。" 

一四，因以色列國家警察在非武裝地帶中 

活動而造成的情勢，前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 

G e n e r a l Riley在他於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向安 

全理事會提出的若干報吿書中，均曾述及（特別參 

閱他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報吿書〔5/ 2 300，第 

九段起〕，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報吿書〔S/ 25 8 9， 

第十四段起〕，和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報吿書〔S/ 

2833,第五十八段：])。我的前任General B e a n i k e 於 

答覆黎巴嫩代表的問題時，也曾說明一九五三年所 

有的情勢〔第六三五次會議，附件,第二十六頁〕。 

在一九五四年中，情勢並無變更。 

一五‧ 以色列外交部於其備忘錄的倒數第二 

段中稱： 

"由於該地帶人口的數量和所受的限制， 

完全自當地居民中招攉警察的辦法不合實際。 

因此，爲了達成停戰協定中設立地方警察的要 

求，以色列當局就在非武裝地帶內設置地方警 

察所。£1色列與聯合阈休戰督察圑於一九五一 

年達致有關此項警察力量的活動的協議"〔附 

件B，.第十七段〕。 

一六,該項協議由General R i l e y於一九五一 

年十一月六日向安全理事會報吿。General R i l e y 說 

他與£i色列代表曾"力求議定若干指導原則，俾可 

協助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以色列代表訂定切 

實辦法"。他說明其協議如下： 

"該主席雖有權批准僱用就地徵募之少數 

以色列及拉伯警察，但該主席本人並無權徵 

寡或統率此種警察，此點一般入皆予同意。警 

察隊應歸各地方當局節制調遣。而在該地帶內 

僱用此等警察一亞拉伯及以色列人兼有一 

目的係爲全IS之安全，殊不應專爲任何居留地 

或村落使用。渠等於執行職務時，應有在該地 

帶內行動之自由。但此種自由亦應受若干限 

制：本人已獲得保證，以色列警察决不進入亞 

拉伯村落或村中直接行動，除非在緊急情形之 

下，當地之亜拉伯警察不能應付當時情勢，則 

彼時亦當先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覓致協 

議，再採行動。本人認爲，若無主席所核准之 

辦法，以色列警察卽不得進入亞拉伯村落區 

域，反之亦然。該主席以及以色列代表於議訂 

可行辦法時，應努力對緊急情形及以色列與 

亞拉伯警察在此種情形下應採之行動，獲得協 

議"〔S/2389，第十六段〕。 

一七.在 i述關於"指導原則"的協議中，曾 

考盧到依照全面停戰協定和代理調解專員的權威意 

見，僱用就地招募的警察。協議中並未述及僱用非 

當地招募的！^察和非武裝地帶的警察所與該地帶以 

外的警察總署#生連繋的可能。一九五一年的希望 

是在達致協議後就規定切合實際的安排。伹是這種 

安排未能實現。 

一八，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中，關於 

以色列警察在非武裝地帶中的活動，情形並無變 

更。除去N u q e i b , E l H a m m a 和 S h a m a l n e 附 近 的 

幾個狹小地區外，非武裝地帶悉由接受該地帶以外 

警察總署指揮的以色列國家警察控制。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未能實施全面停戰協定要求在該地帶 

内"就地霞用少數平民充任警察"的規定。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屢次要將外來警察撤離非武裝地 

帶，伹均被拒絕。這種情勢在一九五四年並無改變。 

一九，以色列外交部的備忘錄中稱:•"有時 

似宜進一步闡明以色列警察在該地帶?3活動的若干 

方面"，又說："以色列深知有一種意見認爲地方警 

察所與非武裝地帶以外以色列警察局之間的連繋， 

有可作進一步確實規定之處"（附件B，第十七 

段.）。 



停戰事宜混会委員會自一九五一年六月 

二十日以來卽未能舉行經常會議 

二〇.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處理有關非 

武裝地帶間題的權力，以色列的態度與叙利亜完全 

相反。以色列的態度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以色列外交部的備忘錄中，有所說明： 

• "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非武裝地帶 

各事項管轄權所受的限制，確實證明了叙利§g 

對該地帶沒有任何干涉權。依照第五條第五項 

(丙）款的規定，負責實施第五條，管理非武 

裝地帶者是委H會主席（或參謀長），而非叙 

利亜亦爲委員之一的委員會。 

"……顯然可昆主席對民政事項的管轄權 

與其對第五條軍事方面事項的管轄權之間，並 

無差別。事賨上，該條第五項（丙）款且規定 

主席的責任爲'保證本條之充分實施'，並未提 

到其民政條欵與其軍事規定之間有任何差別。 

"歷年以來，除以色列另有同意者（如一 

九五一年以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t召集的若千 

次討論）外，赏際上均遵行上述原則。以色列 

叙利亜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直接與以色列 

代表交涉並解决了許多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問 

題。在過去六個月中，由主席提出與以色列當 

局商談者最少有十五泮這種事項，涉及該地帶 

的民政和軍事問題。 

"但是叙利亞堅欲爲它自己造成一種情 

勢，使它能有權千涉其國界以外的颌土，有若 

干次由於它的堅持曾將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問題 

載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程。以色列顯然 

^不能容許叙利亞這種篡竊權利的企圆，也必然 

'繼綾'堅持維護停戰協^的根本原則，卽不/隹叙 

利亞於非武裝地帶F«3具有任何權利，卽令有時 

必須因此拒不出席叙利亜企圆用以千涉有關該 

地帶的問題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亦所 

不惜"（附件B ，第三段及第七至第九段）。 

二一 • 叙利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載於下夂附 

件A叙利亞外交部備忘錄的第一部分中。這個備忘 

錄也提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叙利亞外交部對參 

謀長提出的口頭節略〔S/ 3 2 3 0 ：]。叙利亞的態度大 

略如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旣然有權監督全面停 

戰協定關於非武裝.地帶的各條款包括第五條在內的 

實施，當然有權處理當事雙方所提出關於第五條實 

施的控訴。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丙）欵論到停 

戰事宜混合委t會主席與聯合國觀察員應負責保證 

該條之"充分實施"，而第七條第一項則規定停戰協 

定各條欵的執行應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監膂。 

二二 • 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非武裝地 

帶的管轄權問題旣有如此對立的意尾，所以委員食 

自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以來就未能舉行經常會 

議。叙利亞代表H拒絕自有待委員會處理的控訴事 

件單中撤囘關於非武裝地帶的控訴，而以色列代表 

則堅持將此項控訴删除。 

二三, 因此，情勢至今仍如參謀長於一九五-

一年十一月六日依照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 

事會决議案提出的報吿書中所述： 

"簽訂停戰協定之雙方對第五條各項規 

定，包括關於主席權力之規定之意義，見解並 

不相同，但雙方均未依照該協定第七條所規定 

之方式，請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予以解釋， 

因此主席必須以其本人之解釋爲邇，伹明知在 

許多情形之下，此種解釋均未必能爲一方或雙 

方所接受，而且一方或雙方均可能認爲主席越 

權，或其行動方式違反停戰協定之規定而拒絕 

其請求"〔S/2389，第四段〕。 

二四. 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娄員會主席與該委 

員會對於非武裝地帶的各別職權，當事雙方意見各 

有不同，其最近的一個實例是以色列代表圑沒有參 

加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開處理非武裝地帶南 

段所發生事件的委員會緊急會議。以色列代表圑堅 

持該地帶内所發生的事件屬於委員會主席而非委員 

會的管轄範圍。娄員會在以色列代表圑缺席下審議 

了叙利亞控訴，並通過了叙利35决議草案。其後，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發表下開聲明： 

"我投票贊成叙利亞决議草案，因爲如果. 

未經當事雙方均行參加的特別會議對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的職權另作解釋，我認爲叙利亞控 

,中所提出的事件屬於委員會的職掌範圍，其 

調査結果和此次辯論經過就是我投票贊成的理 

由。事實上，委員會與主席各有職權，這是安 

全理事會在其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决議案中 

所承認的。委員會從來沒有確定立場，因之主 

席也沒有接到任何指導原則。同時，主席有責 



任在本聲明開端所說總保留之下，就割分職權 

問題有所决定。" 

二五，在指出以色列叙利亞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歷任主席設法切實實施有關非武裝地帶各條欵 

所遇64主要障礙之後，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檢討上 

3t第四段所列的叙利亜控訴事項。 

( a ) 非武裝地帶中段B a q q a r a 

和G h a n n a m a兩村亞拉伯居 

民的情ea 

二六，現住B a q q a r a村的亞拉伯居民約有三 

五〇人。他們囘居該村，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曰 

安全理事會决議案中規定"經以色列政府撤出非武 

裝地帶之亞拉伯平民，應准其立時返里，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應監督其返里及善後事宜，善後的方式 

由該委M會决定之"的結果。這三五〇名亞拉f由人 

中包括原住 G h a n n a m a 和 B a q q a r a 的居民。 

二七，這些入的生活情極爲惡劣，據稱像 

禽獸而非人的生活。他們住在帳幕和簡陋的泥舍 

中。村中原有的房星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他們被徹出 

該地時，完全被毁。他們沒有學校，沒有醫療便 

利；他們如果耍走出村界，每次必須向以色列警察 

請領出境證，否則不准出境，並且不准前往叙利 

亞。 

二八，他'們耕種自己的土地，和亞拉伯人所 

有的其他土地，共約五，〇〇〇達納2 , 種 植 小 

麥、大麥、烟草和柑橘；但是他們頗受以色歹的經 

濟壓迫，必須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其農產品。在一九 

五四年，他們一直等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方能出售其 

產品。自一九五一年以來，沒有一位主席能够獲得 

以色列當局對這個問題的滿意合作。 

二九• 在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與主席合作， 

企圖設立學校、醫療服務和商店，但因某種原因, 

這些提議均爲亜拉伯村民所認爲無法接受。他們的 

態度有時似乎是>^甚合理。他們申訴失去聯合國巴 

勒斯坦難民工賑處的協助。該處往年曾供給他們衣 

食物品，以捕不足。 

三〇.我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會見 

B a q q a r a和G h a n n a m a兩村的耆長。他 f f f於訴說其 

痛苦之後，宣稱他們不能再、受非武裝地帶内的情 

勢。以色列人要驅逐他們，他們又不能自叙利亞或 

2毎達IR合.22英畝0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獲得有效協助。他們宣稱願意到 

叙利亜去作難民。 

三一.我勸他們留居原地，以待情勢有所改 

善。我希望在我和以色列當局與難民工賑處談判 

後，可齙有改善的結果。我又說我將向叙利亚當局 

轉達他們的意a和願望，探詢叙利亞當局能否准許 

他們進入叙利亜。 

三二， 我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會晤叙 

利亞外交部長與其重要屬員時提出此項詢問。他們 

答稱不能准許這些村民進入叙利亞。同時，他們要 

求我採取積極措施，保證赏施各項協定，俾得依據 

其規定，使這些村民有權在其非武裝地帶Pil的土地 

上，享受和平生活。 

三三.因此，我偕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 

叙利亞首席代表與村中耆長再行會晤。他向村民轉 

達叙利亞當局不准他們進入叙利亜的决定。我向村 

民代表保證我將盡力設法他們的生活狀51，並代向 

難民工賑處要求協助。他ff3很勉强地接受這種情 

勢，說他們將等着看情勢如何發展。 

三四，我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菡以 

色列國防軍參謀長，要求採取下開步驟，以求改善 

村民生活（一）由難民工賑處供給其日用必需品 

(主要爲日常食用品）；(二 ）應准他f門出售其一九 

五四年農產品，並以所得售欵購置所需；（三）應 

卽规定安排，使他們能够碾穀；（四）他們如果携 

有身份證，應准於非武裝地譖自由移動；（五） 

將來應安排開辦學校，醫療服務，並重建房崖。 

三五，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於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覆函稱各項提議，除第」項並無必 

要，且可能促成村民不必耍的依賴外，其他各項 

均可接受。此項協議後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與聯合國觀察飘赏施。我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又見到 

村中耆長。他M巳將穀類售出，得到二，五〇〇以 

色列鎊，可以此欵購買食用各品。以色列代表並向 

我保證將收購他們所有的其他農產品，使他們有充 

份資力購買其所需耍的物品。 

三六.村中耆長對若干點仍不滿意，說他fF3 

不願成爲以色列阈民或生活於以色列統治之下。我 

吿訴他們整個問題將報吿安全翊事會。 

( b ) 重建 N u q e i b 村 

三七， N u q e i b 村位於非武裝地帶南段，在 

B i n G e v ( M R 2 1 0 2 4 5 )以北。該村大部{9^6^—九 



四八年的戰爭中及一九五一年三月和四月的紛搔中 

被£1色列\摧燬。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來，Nuqeib 

村的居民被認爲難民，由工賑處發給口粮。他IP3住 

在該村原址以北半公里處的臨時住所內。 

三八.難民工賑處於一九五一年擬訂了一個 

詳盡計劃，完全復舆該村。這個計劃預定重建住 

宅，建立一個良好的灌漑系統，設立學校，供給必 

要的牲畜和器具，並對該村給予農業上的協助。爲 

求保證於實施此項方案時不受任何一方干涉，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和當事雙 

方时論這個問題。叙利亞政府贊同這個方案，並向 

主席保證將提供任何可能協助。負責各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事務的以色列參謀部官員於一九五一年十 

二月六日通知主席，譚以色列雖然認爲此項方案極 

有價値，但其所屉充各技術單位負責首長及技術助 

理等人員若非在£1色列齟聘，卽不能同意執行此項 

方案。<61色列不准難民工賑處自該處在大馬士革所 

僱用的巴勒斯坦人中調用執行此項方案所需的人 

員。因此該方案不能實施，聯合國對於這個可以 

使之自铪自足，並7lC遠不再受難民工賑處救濟的村 

莊，也不得不艇續每月花錢救濟。 

( C ) T a w a f i q區內耕地權利的爭執 

三九• 在非武裝地帶南段，Tel K a t z i r 居 留 

地的£1色列拓植民不准亜拉伯合法所有/V耕種居留 

地所在的九八號高地以束及以西的土地，每年在耕 

辇和收割的時候都有事件發生。 

四〇* 經過很多困難之後，査閲自聯合國會 

所送來的巴勒斯坦地籍冊和在當地査詢士地所有權 

的情形，確實査明了土地的所有權。 

四 一 ， 在 T d Katz i r臛發生事件之後，主管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事務的以色列參謀部官員於一 

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B 宣稱 T i b e r i a s 湖西南地 B £ 

的地形引起若干安全考慮，以色列認該地區爲安全 

地帶。Tel Katzir以東和以南的地區是這個安全地帶 

的一部分，以色列不能接受亞拉伯農民自Tawaf iq 

自由前往該i也厘若干田地的耍求。主席不承鼴以 

色列所說該地IS對以色列的安全有重大關係之說。 

四二‧ 這個地方的最近一次事件發生於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五日。本報吿書第二十四段所述的叙 

利亞控訴卽爲此事。據控訴稱，駐在非武裝地帶內 

的携有武裝的以色列國家警察八名對亚拉伯農民二 

名開槍射擊，S傷農民一名。以色列代表圑拒不參 

加會議（見上文第二七四段），在它缺席時所通過 

的决議案案文附載於後，列爲附件C。 

( d ) T i b e r i a s湖東岸地區不准亞拉 

伯人民有取水和捕魚的權利 

四三，叙利亜方面控訴說住在非武裝地帶內 

和Tiber ias湖岸附近叙利亞領土的亞拉伯人民，被 

剝奪了他們在湖內捕魚、取水和飮牷的自然及習惯 

權禾lj。 

四四.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叙利亞備忘 

錄（附件A )第二部分曾解釋叙利亞認爲住在湖岸 

上的亞拉伯平民在停戰期内有權行使這種權利所根 

據的理由。但是停戰線在該地區內係依照叙利亚與 

巴勒斯坦間的國境線割定的，其界線在距Tiberias 

湖岸十公尺之處，直至N u q e i b以北一公里半湖岸 

上的一點，與非武裝地帶中段啣接。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於一九五0年七月二十日和一九五四年三月 

十五日審議了這個間題，並於後一次會議上通過了 

一個决議案，其頭兩段如下： 

"一，叙利亞與以色列均受全面停戰協定 

第四條第三項之約朿，此項約朿並經雙方表 

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中所作各項决定所 

證實，此决定依照議事規則第三條第二項 

( b )欵之規定，具有與停戰協定相同之約朿 

力量，在此項約朿下，雙方保證其人民不得自 

叙利亚越境進入以色列領土或自以色列越境進 

入叙利亞颌土； 

"二，凡有自叙利亞越境進入T i b e r i a s湖 

東岸十公尺之地帶或自以色列越境進入叙利亞 

領土情事，均違反第四條第三項及上述各項决 

定 。 " 

四五. 以色列方面認爲取水權和捕魚權的問 

題可由以色列與叙利亜兩方自行解决，並通知我說 

他們願意在任坷時間討論這些問題。叙利亞的態度 

似謂這種權利應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或安全理事 

會予以確定，使能真有法律效力。鑑於全面停戰協 

定中關於越過停戰線問題的規定，以及我所述的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决議，我認爲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在這方面不能承認叙利亜的要求。 



以色列對非武裝地帶P3情的意見 叙利亜對非武裝地帶内情的意見 

四六，以色列政府對於非武裝地帶內的情观 

和上文各節所述的若干問驛的意見，在下文摘錄的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外交部備忘錄各段中有 

所說明： 

"⋯⋯卽在今日，於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各 

項問題經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諜 

長的裁定大體闡明之後，叙利亜欲在非武裝地 

帶内篡竊若干權利的企圖，並不以法律方面爲 

限。 

"在一九四八年的侵略行爲之後，又有一 

九五一年對Td e l M u t i U a的攻整。卽存今日， 

叙利亚對非武裝地帶的領土侵略並沒有完全停 

止。該地帶的若千部分，例如E1 H a m m a 直 和 

T a w a f i q ，實際上均受叙利亞控制。 

"這種情91的結果是將非武裝地帶的若千 

部分非法自其餘部分割離。例如在到E1 H a m m a 

的公路上，叙利亜造了一個路障，聯合國代表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就設法想撤除這個路障，至 

今尙未成功。此外，叙利亞輸送大批武器進入 

它控制下的地區，唆使該地帶的居民從事武 

裝衝突， T a w a f i q 和 T e l K a t z i r兩村間最近發 

生的衝突就是一個例子。關於這個事件，要知 

道該地附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業經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亚拉伯村莊T a w a f i q的居民 

和 T e i K a t z i r村的居民多次談判，而且T e 

K a t z i r村的居民耕種他們的土地已有五年之 

久。 

"該地帶另一部分因在叙利亜控制之下， 

以致未能依照停戰協定作正常芪政發展，.是非 

武裝地帶中段約但河的東岸。叙利西的武裝力 

量實際上控制該地區，不准西岸居民行使其自 

由渡河移動的權利。東岸叙利亞兵士所採取的 

威脅態度，反映他們侵入該地區的行爲確有侵 

略性質。在兩星期以前，他們對右岸的以色列 

入開鎗射墼，這只是許多這種事件中的最近一 

次。 

"對這種情勢加以檢討，其所得到的必然 

結論是叙利亞除了不斷企圜獲得對有關非武裝 

地厘的事項進行千涉的權利之外，其對該地帶 

的領土侵犯，實構成圓滿實施停戰協定的主要 

危機"（附件 B ，第十一段至第十五段）。 

四七• 叙利亞的態度是認爲以色列不尊重全 

面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非武裝地帶的地位；許多亜 

拉伯人民不能恢復他們的正常平民生活，他們自一 

九3£̶年事變之後，就受非法駐在該地帶內的以色 

列國家警察統洽。亞拉伯人的土地被以色列居留地 

的人非法耕種；以色列的政策逼迫亞拉伯人離開該 

地蒽。以色列不願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上討論有 

關該地蓖的問題，因爲它認爲這些問題僅屬主席管 

轄，但是對於主席所作的要求，它又很少尊重。 

結 論 

四八‧ 當事雙方關於非武裝地帶內情的控 

訴，上文均已說明'，並加評論。問題是ifen何改善情 

51，以待最後解决。 

四九‧ 現在時機巳晚，似乎不可能使非武裝 

地帶内的情現完全符合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的"權 

威意見"中所述的原則（見上文第三段）。 

五〇.非武裝地帶內"以地方爲甚礎"的民 

事行政，其意義不會是各村自主，因爲該地番內如 

果耍有正常的平民生活，各村之間必須能通往來， 

並與該地帶以外的地點從事貿易和來往。因此必須 

有某種權力機關管理該地帶內各以色列與亜拉伯村 

莊及其居民間的關係，以及該地帶與以色列和叙利 

亞間的貿易及其他來往關係。 

五一，依照"權威意見"，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主席不應負直接管理該地帶的責任。事實上， 

他如果要想負担這種責任，也是全然不能實現的， 

而且是違反當事雙方的意志的。 

五二， 在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戊）欵 

的規定下，停戰事宜混合娄員會主席僅"有權准許 

⋯⋯在非武裝地帶內就地僱用少數平民充任警察， 

供維持内部治安之需"。他沒有管理權，也不能指 

揮這種警察。 

五三. 現行警察制度的建立經過，上文第十 

三段至第十九段已有說明。 

五四. 如果當事雙方能够同意，另外還有一 

個解决辦法，這就是成立一種暫行安排，將非武裝 

地帶分爲若干li:，由以色列或叙利亜分別負担各 

的管理責任。各區居民就可以與行使其管理權的國 



家的吡連部份進行貿易和來往。因爲以色列與叙利 

亞之間沒有正常貿易，所以貿易和平民生活的其他 

正常來往關係顯然必須採用這種辦法。 

五五. 這種暫行割分該地帶的安排顯然與分 

享該地帶的約但河水源的協議有關，而且可能非有 

此項協議不可。分享水源可以公允供應以色列和叙 

利亞的灌既和水力需要。 

五六. 非武裝地帶內各項困難問題的滿意長 

久解决辦法似乎只能以談判實現。否則，原來希望 

其減少磨擦和事件的可能性的非武裝地帶，將仍爲 

危險的衝突點。談判可在全面停戰協定的範圉進 

行，其中規定（第七條第八項)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得於其認爲需要時，隨時向雙方建議修改本協 

定之條欵"。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 

( 簽名） E . L . M . BURNS 

陸軍少將 

附 件 A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叙利亜 

外交部致聯合阈休戰督察圑參 

謀長General Burns備忘錄 

〔^件：法文〕 

一.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General Burns 

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及十五日訪問 

大馬士革時，叙利亚提出了有關全面停戰協定及其 

實施的若干待决問題（非武裝地帶、防衞區、截引 

約但河水、Tiberias湖地區鲮重事件、亜拉伯難民 

等等）。此外又提出了共同審議的問題所引起的許 

多最近事件。 

壹，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問題 

A. 一般問題 

-.停戮事宜混合委負會和委負會主席的裉力 

二.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以色列代表圑仍 

然於毎夹委員會須撿討有關非武裝地帶的事件和控 

訴時，拒絕出席會議，其藉口爲委員會無權檢討這 

種事件和控訴，它從事這種工作，卽爲越權。最近 

的一個例子是以色列代表團拒不出席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十二日的委員會會議。 

三，以色列代表圑這種消極態度顯然厳重地 

違反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 

〔S/2157 〕，該决議案規定拒絕出席停戰莩宜混合 

委員會的會議係不符合垒面停戰協定目標與原則之 

舉，並請全面停戰協定兩當事國出席該委員會主席 

所召集的一切會議。 

四，這種態度的根據是對全面停戰協定第五 

條3和該協定關於委員會主席及委員會本身的職權 

的錯誤片面解釋。 

五. 這種態度 *的目的是使委員會的工作陷於 

僵局，俾以色列當局能以特殊地位在非武裝地帶內 

任所欲爲，並在該地帶内行使全面停戰協定和一九 

五一年五月十八日通過的安全理事會决議案所載 

Mr. Bundle的解釋函中規定不得行使的絕對主權。 

六. 叙利亞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在外交部 

與前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General Bermike的換 

文〔S/3212、 S/3218、 S/3225、 S/3230及.S/3231 〕 

中已經明確說明。這個態度的根據是對於全面停戰 

協定關於委員會及其主席的權力的正確合理解釋， 

將來絕對不能有所變更。 

七. 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丙）欵規 

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應負責 

保證該條（論非武裝地帶）的充分實施。 

八. 全面停戰協定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該協定 

條欵的執行（包括第五條的執行），應受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的監督。 

九，此外，第七條第^^'項規定因該協定（任 

何條均不除外）的寳施而起6^雙方要求或控訴，應 

立時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提交該委員會，該 

委員會應對所有此種要求或控訴（毫無例外）採取 

其認爲適當的行動。 

一〇，從上述各案文所能獲得的正確結論如 

下：第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負資保證第五 

條的充分實施；第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監督此 

項赏施；第三，該委員會有權接受並險討有關全面 

停戰協定的所有控訴和要求，包括有關第五條和非 

武裝地帶與其他控訴和要求在内，並有權探取所有 

適當措施，解决這種控訴和耍求。 

3參閱??會lESffi錄》第W年,特別補編第二號0 



—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峑理事會决 

議案證實了這個結論。該决議案中有一段（第十二 

段（a )項）規定"經以色列政府撤出非武裝地帶 

之亜拉伯平民，應准其立時返里，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應監督其返里及善後事宜，善後的方式由該委 

員會决定之"。 

—二， 從全面停戰協定第3：條第五項（戊) 

欵的規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應有權准許平 

民返囘非武裝地帶內之各村莊及居住區"來看上述 

規定，證明了委員會主席有執行權，委員會有監督 

權。如用法律常語說，委員會主席爲第一審權力機 

關，委員會爲終審權力機關。 

一三，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似乎也逐漸認識 

這種無可否認的眞理。它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就非武裝地帶南段所發生的事件通過的對該地帶 

可能產生有意義的後果的决議案，充分地證明Jfe項 

事實。 

二，當地平民警察 

一四，以色列當局自稱以色列正規警察駐在 

非武裝地帶內並從事活動係符合全面停戰協定的條 

欵。此項主張的根據爲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 

现事會决議案中所載的Mr. Bundle解釋函中的下開 

一段： 

"在以色列平民囘至或原住之&色列村莊 

或居留地內，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以色列人 

主持。同樣：在亞.拉伯平民囘至或原住之亚拉 

伯 村 莊 ， k由亞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 
宜。，， 

一五. 初看之下，此段第一句中沒有"當地" 

一詞，似可爲此項主張的佐證。 

一六. 但是，這種錯誤的解釋是不能接受 

的，其理由如下： 

此段第二句起首二字爲"同樣"，因此這兩句是 

絕對相似的。 

如果從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决議 

案的全文去看這一段，就不可能有這種荒唐解釋。 

事實上，决議案中在以色列當局所引述的一段的前 

面一段明確地規定： 

"此項民政，包括警備事宜，係以地方爲 

基礎，不引起行政、司法、公民資格、主權等 

類一般問題。" 

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戊）欵規定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有權在非武裝地帶^就地僵用 

少數平民充任警察，供維持內部洽安之需（卽非武 

裝地帶治安之需)。 

以色列正規警察是國家警察，穿着正式制服, 

負責保衞以色列的安全。 

一七. 以色列對於有關當地平民警察的案文 

的荒唐解釋被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决議案所否定。該决議案認爲以色列正規 

警察力量駐在非武裝地帶南段違反了全面停戰協定 

第五條，並耍求確實撤退此項力量。 

一八. 上述决議案也建議恢復談判，設立就 

地攉寡平民充任的警察。 

一九，叙利亞當局認爲應在全面停戰協定的 

範 圍 ^ ，並且根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所提 

出，和出席該委員會的叙利亜代表圑所贊同的一九 

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案，恢復這種談判。 

三，逐浙恢復正常平民生活 

二〇，以色列當局提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 

六日M r . Bunche致以色列外交部長的信。該函特 

別指出非武裝地帶不應成爲"眞空或荒地"。 

二一， Mr. Bunche自己認爲該函是沒有赏施 

效力的。但是以色列當局却以它和所謂以色列的經 

濟動力爲理由，犧牲非武裝地帶內原有亞拉伯平民 

的權利，並不顧以色列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所承担的 

義務，進行該地帶內的建設工作。 

二二. 以色列的經涛動力與軍事控制同爲一 

事。只耍知道這一點無可否認的事實，就可以很容 

易地看到這種建設工作的眞正目的。 

二三，因此，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的戰 

鬥以前非武裝地帶内原來所沒有的以色列居留地, 

紛紛在按其戰略價値特別選定的地點建立起來（例 

如一九四九年在非武裝地帶南段建立的Tel Kat-

zir )o 

二四，因爲設立這種新居留地，所以驅逐了 

該地帶原有的亞拉伯平民並沒收其財啬。 

二五.叙利亜當局正確地認爲這些行動直接 

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二項和雙方都接受的 

Mr. Bunche解釋函。 



二六，據叙利亞當局的意見，遂漸恢復非武 

裝地帶正常平民生活應解釋爲准許重建一九四八年 

五月十五日以前所有的村莊和居留地，並淮該地帶 

原有的居民歸來，別無其他。 

二七，因此，叙利亚當局對於以色列當局之 

無理反對重建該地帶内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開 

始的戰鬥期間被毁的亜拉伯村莊，必須'表示絕對不 

能同意。 

二八. 叙利亜當局對第五條第二項的解釋， 

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對聯合國觀察員發出關 

於非武裝地帶的指示證明是正確的。這些指示明顯 

地指出必須保全原有的財產。 

二九, 叙利亞當局也認爲以色列方面對亜拉 

伯平民在非武裝地帶内行動自由和他們在該地帶内 

使用其自有財產和資源的自由所加的許多限制，根 

本不符合遂漸恢復正常平民生活的耍求。 

三〇.在一九五一年，非武裝地帶的亞拉伯 

居民在叙利亞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現在却不准他們 

如此，他們的農產品堆在倉庫裏發霉。 

三一，他們甚至沒有充分的便利碾穀，因而 

不得不以手推的磨石磨粉。 

四，槺除武装 

三二. 軍事觀察員的報吿證實了以色列正規 

警察是一種半軍事力量，不伹巡守非武裝地帶，並 

且在戰略耍點建立固定瞭望所。 

三三. 此外，以色列方面自一九五三年起就 

在非武裝地帶內駐有以色列陸軍的正規部隊，稱爲 

國境警衞隊。並且也證實了在非武裝地帶^配備了 

重武器（迫墼砲和大砲）。最後，作爲以色列陸軍 

前進據點的邊境居留地配備了各種武器，以色列空 

軍也經常在該地帶內活動。 

B . 特殊問題 

一，非武装地帶中段 

( a ) 恐怖行動 

三四，以色列對Baqqara和Ghannama兩村 

亞拉伯入民的恐怖活動，仍然艇續不已。 -

三五，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有許多這些 

人民逼得無路可走，逃到Banat Ya'coub橋附近， 

要求進人叙利亜。酶於這種對非武裝地帶中段ffi拉 

伯平民多方3難迫令撤難的政策，如有需要，可fil 

很容易地提出明確證據。 

三六，一九五四年七月四日，有一位以色列 

高釵軍官前往上述兩村，對亞拉伯村民說： 

"你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成爲以色 

列國民，另一條是離開這個地帶，抛棄你們的 

土地、房屋和財產，到一個亜拉伯國家去。" 

(材料來源：經由停戰事i^fi合委員會主席收到的 

Baqqara和Ghannama 兩村耆長來函o ) 

( b ) Khoury農場 

三七，這個農場的主人多年來受到各種 

難。他不能耕種他的肥沃土地，也不能出售他的柑 

橘。柑橘現已成熟，因爲沒有買主，所m都落在地 

下爛棹了。 

二，非武装地帶ife段 

( a ) 重建Nuqeib的亞拉伯村莊 

三八，N u q e i b的亞拉伯村莊在一九四八年 

五月開始的軍事行動中被以色列人摧毁，所以出席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叙利亞代表圑提議應予重 

建。這個提議經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五二年接受。方 

案和計劃均經擬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工賑 

處完全同意實施這個復舆方案的計劃。這個訐割可 

以有助於全面停鞔協定和Mr. Bundle解釋函中所 

希望的恢復非武裝地帶南段的正常平民生活。 

三九，計劃剛有眉目，以色列當局就鼓動反 

對，並且在聯合國休戰督察團中也開始得到響應。 

反對這個計劃的人說必須由海法的工賑處負責執行 

(供給材料和入工）。工賑處本身說擬建的房屋可 

能受以色列方面的危害。結果這個計劃就無限期地 

拖延下去，這完全是由於以色列的無理要求，而且 

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的規定。 

四 在 G e n e r a l Bennike於一九五四年四 

月十五日視察Nuqeib的亞拉伯村莊，調査非武裝 

地帶南段人民情-Ji時，他曾面吿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叙利亜代表圑的前任圑長Lieutenant Colonel T . 

Chatik,說他同意重建該村，並將儘速對其人民的 

善後事宜，有所决定。 

四一，叙利亞當局請Genera l Burns核准開 

始此項工作。 



( b ) Nuqeib材亚^伯人所有的一三O達納 

(dunums ) 土地 

四二，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Bin Gev移 

民直的以色列人開始耕種該移民區附近原係非武裝 

的Nuqeib村亜拉伯人民所有的一三〇達納土地。 

此舉達反了一九五〇年在Samara所作的口頭協定， 

，中規军應由雙方保有並耕種該處土地，以待解决 

( C ) Tawafiq村的亞拉伯財產 

四三，非武裝地帶南段的紛擾情勢開始於一 

九五一年，主要起源於以色列人非法耕種亞拉伯人 

的土地，並以武力佔有此項土埤。叙利亜代表圑曾 

提出多次控訴，以求制止此項强佔土地的行爲。但 

是迄今爲止，這些控訴均無效力。 

四四.以色列人到今天還非法耕種亜拉伯入 

的土地。亞拉伯的原主再也不能忍受。必須立刻採 

取步耱，令以色列人讓出其非法佔有的亞拉伯土 

地。一九五二年開始的確定非武裝地帶南段財產所 

有權的調査工作應予完成，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 

長並應以此爲實施所擬措施時所遵循的南鉞。 

四五，叙利亞當局鑑於以色列方面對亞拉伯 

平民採取不人道而且無理的措施，不能而且不應任 

這種措施長期繼續下去，所以力請這個問題應該依 

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决 

議案，迅速解决。 

四六, Tawafiq的一位地主Mahmoud Tarani 

於一九五〇年在聯合國觀察員完全知情的情下， 

在非武裝地帶內被以色列當局逮捕，送往以色列。 

據叙利亞當局從他的親屬方面所得的消息，他被 

判處五年徒刑，並受到重大壓迫，耍他出售他的土 

地。 

四七，非武裝地帶的亞拉伯居民時常被驅逐 

出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有五個人被押送以 

色列。 

或.關於Tiberias 事件和濱湖 

亞拉伯居民習慣權利的問題 

四八，沿該湖束岸之地發生了許多嚴重事 

件。在全面停戰協定下，該湖被認爲防衞厘。 

四九，最近該地厘接連發生了兩件特別艘重 

的事件：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以色列裝甲汽艇一艘, 

以其二十公分砲S墼位於叙利亞境內的E1 Koursi 

叙利亞營房。 

第二天，裝^艇二艘以其二十公分及五十七 

公 分 砲 攻 擊 同 並 有 駐 在 防 衞 區 內 的 以 色 列 

野砲協助射擊，#黎的時間共有一小時四十五 

分之久，該營房变^一了物質損失。 

五〇，除上述事件外，還有該M特有的兩個 

問題：Tiberias湖防衞展內駐有武器充實的以色列 

裝甲汽艇；和濱湖亜拉伯平民的習慣權利。 

五一，這些裝甲汽艇的目的是： 

( a )'威脅濱湖-亞拉伯平民，阻止他們和平越 

界，行使他習慣相傳的捕魚和汲取Tiberias湖水 

以供家用的合法權利； 

( b )對尙未决定最後處置辦法的沿岸十公尺 

地帶行使主權行爲，試探叙利亞守軍和濱湖平民的 

實力。 

五二， 據以色列方面宣稱，其耍求的根據爲： 

(a )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關於停戰界 

線）； 

( b )所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叙利亞代表圑 

前任某一位圑長的行爲。 

五三，叙利亞方面的根據是： 

( a )全面停戰協定附件四第三節，禁止在 

Tiberias湖防衞區駐有海軍部隊，另根據該附件第 

一節第二段； 

( b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駐有裝甲汽艇 

事的各决議案的規定； 

( C )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和第五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 

( d ) 聯合國憲章，特別是第四十條和有關人 

權宣言的各條； 

( e ) 阈際法的原則; 



( f ) 遒去所有的條約； 

( g ) 以色列代表圑在停戰談判時所提出的保 

證。 

五四.不管叙利亞的控訴和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的各决議案，以色列的裝甲汽艇繼績毫無忌憚 

地在Tiberias湖防衞區活動。它們時常駛近叙利亚 

詧房，以其强有力的探照燈H^Jlt^種行爲又證明 

了以色列方面如何不尊重全面:定，如何不尊 

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决議^"^Jlfe委員會之不 

,能保障自己的權利。 ； 

五五，叙利亚當局請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參謀 

長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予以應有的注意。叙利亞 

當局建議： 

( a )應該召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特別會議， 

解釋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 

( b )以色列裝甲汽艇應該遵照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的备决議案，撤離Tiberias湖防衞區。 

m, 以色列空軍的活動 

五六.不管叙利亞提出的一切控訴，這種活 

動仍然繼鑌不已。它有時活動頻繁，達到叙利亜當 

局不能長此忍受的程度。現在每天在保衞上筌,甚 

至叙禾!]亞颌土 (E1 Koursi, Douga, Buteiha, Baniass 

等地）的上空，都有這種活動。 

肆，以色列截引約但河 

五七，叙利亞認爲它只受^在仍有效力的一 

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參謀長的决定〔5/31 2 2 ， 

附件一〕和命令停止截引工程的安全理事會£)i議案 

〔S/3128 〕的拘朿。叙利亞對於這個極端重耍的問 

題的態度已經在理事會會議中明確說明。 

五八，叙利亞當局决以一切方法，阻止片面 

完成此項工程，並請參謀長注意在非武裝地帶外繼 

績此項截引工程將有害將來這個問題的圓滿解决。 

m. 關於自Rihaniya村被逐 

的以色列籍亞拉伯人的問題 

五 九 . 以 色 列 鐯 亞 拉 伯 人 十 九 名 被 迫 在 

Baniass附近越過停戰界線。這些亞拉伯人不得不 

放棄他們的土地和房屋此項行爲又違反了全面停 

戰協定，須耍立IP採取有力措施，速蔣這些不牵 

人民送返原鐯，並歸還其財產和房屋。 

附 件 B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色 

列外交部致聯合國休戰督察圑 

參謀長General Bums備忘錄 

一， 依據以色列叙利亜全面停戰協定*建立 

的非武裝地帶所有的問題是叙利亞一再企阖侵佔該 

地帶和阻止其發展的問題。聯合國各機關曾一再制 

止叙利亜干涉的要求和阻撓的活動。在一九五〇 

年，叙利亞企圆阻止在該地帶建立新的以色列農業 

居留地與建築公路。叙利亞的異議終遭否决，在一 

九四八年叙利亜軍隊入侵時撗遭破壤的該地帶，終 

能因此而有和平發展的保證。一九五一年，叙利亜 

使用武力，企圖阻止Huleh排水工程，甚至用正規 

軍隊於 T d el Mutilla侵入以色列領土。那一次經 

安全理事會處理該項問題後，叙利亞的陰謀又吿失 

敗。一九五三年，叙利亜的阻撓工作又轉以Banat 

Y a ' c o u b的水力發電工程爲對這個有利民生的 

工程可以產生每小時二四，OOOIS的電力，伹絕 

對不侵犯當地亜拉伯居民的用水或土地權利，也不 

影響將來的區域水利計割。安全理事會因此又不得 

不再度處理因叙利亞干涉所造成的情勢。雖然因爲 

否决權的使用，以致未能通過决議案，伹是理事會 

確已闡明了其所牽涉的問題，其後由聯合國秘書長 

指派了 一個專家圑，研究這個工程的計劃技術方面 

問題。專家們對於叙利亜所謂實施該項工程卽不能 

保證人民現有一切用水需要之說，認爲不能成立。 

伹是叙利亞的政策仍然是圖謀在非武裝地帶內要求 

取得停戰協定沒有明文授予的權利。 

二, 締結停戰協定的條件之一是叙利亞應徹 

，其於一九四八年佔颌的國界以外的地籮。以色列 

則同意將叙利亜軍隊撤離的地!^非武裝化。以色列 

在同意不將其武裝力量開入該地蘧時，絕對無須放 

棄，事實上亦不放棄其在該地帶內的全部權利。此 

項保證載於聯合國代理調解專員於一九四九年六月 

二十六日致以色列外交部長函中。他在函中指出在 

以色列與約但間及以色列與叙利亞間的停戰協定 

中，最後議定的停戰界線有與現有休戰界線不同之 

4參閱^理事會:E式&錄5第四年？特別補sgr^號0 



處，此項改割界線均絕對不引起有關領士的主權和 

最後處置問題。這锢問題被認爲當然是最後商訂和 

平辦法時所應處理的事項。此事見於以色列與約但 

間協定的第五條第一項（丙）欵及第六條第二項， 

又見於以色列與埃及間協定的第八條（E1 Auja )。 

因此他認爲叙利亚軍隊無條件撤離巴勒斯坦的協 

議，不能因爲關於主權和行政廣泛原則的法律要求 

而被推翻。這些問題可以在實際執行此項協定時圓 

滿解决。 

三，因此，關於該地帶的主權雖須延至當事 

雙方獲得最後解决後，方能正式認可，在停戰協定 

下，這種性質的問題，不管是否有關非武裝地帶或 

其他地蓖，一般均係如此，但叙利亞業巳完全並確 

寊被摒除於非武裝地帶之外。全面停戰協定的條文 

和Mr. Bunche的解釋函規定可有£Jl色列村莊和以色 

列警察，但未規定叙利亞的這種權利。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對非武裝地帶各事項管轄權所受的限制， 

確實證明了叙利亞對該地帶沒有任何干涉權。依照 

第五條第五項（丙）欵的規定，負責實施第五條， 

管理非武裝地帶者是委員會主席（或參謀長），而 

非叙利亞亦爲委員之一的委員會。 

四，此項原則曾經一再重申。一九四九年叙 

利亞以色列停戰會議的叙利亞代表阒曾詢問負責實 

施第五條者是誰。會議主席Mr. H . Vigier答稱： 

"-如果我們依照過去停戰協定的惯例，保 

證實施協定其他條欵者應該是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則在非武裝地 

帶内具有特別權力。" 

五，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Lieutenant-

General W. E . Riley.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六十 

二次會議上論到叙利亞控訴以色列違反第五條的規 

定時宣稱： 

"主席負有統簿監督非武裝地帶之責；因 

此，處理這個問題者應爲主席，而非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 

"所提出的控訴不應由主席接受，也不應 

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上討論。" 

六，-General V. Bennike於一九五四年五月 

十九日致叙利亜外交部的照會中稱：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對於非武裝地 

帶內民事性質以外的各項問題所負的責任，必 

須從第五條第五項（乙）欵和（丙）欵的規定 

去看。停戰協定當事雙方都深知'任何一方之軍 

隊進入非武裝地帶之任何部分'的嚴重後杲。 

它們同意此事若經'聯合國代表(委員會主席和 

聯合國觀察員)證實'，應視爲'公然違反'該協 

定。委員會主席和聯合國觀察員負責保證此項 

規定的充分實施⋯⋯"(：S/3231，第六頁〕。 

七. 由此顯然可見主席對民政事項的管轄權 

與其對第五條軍事方面的管轄權之間，並無差別。 

事實上，該條第五項(丙）欵且規定主席的責任 

爲"保證本條之充分]實施"，並未提到其民政條欵與 

其軍事規定之間有任何差別。 

八. 歷年來，除以色列另有同意者（如一 

九五一年以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召集的若千次討 

論）外，實際上均遵行上述原則。以色列叙利亜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直接與以色列代表交涉並解 

决了許多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問題。在過去六個月 

中，由主席提出與以色列當局商談者最少有十五件 

這種事項，涉及該地帶的民政和軍事問題。 

九，但是叙利亞堅欲爲它自己造成一種情 

勢，使它能有權干涉其阈界以外的領土，有若千次 

由於它的堅持，曾將有關非武裝地帶的問題載入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議程。以色列顯然不能容許叙 

利亞這種篡竊權利的企圖，也必然繼續堅持維讒停 

戰協定的根本原則，卽不淮叙利亜於非武裝地帶內 

具有任何權利，卽令有時必須因此拒不出席叙利亞 

企圆用以干涉有關該地帶的問題的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會議.，亦所不惜。 

—〇，停戰協定欲求圓滿執行，就斷斷不能 

以任何方式破壞此項根本原則，這也是很明顯的。 

問題並不是另求其他解釋，而是防止放棄或破壞此 

項原則的企圖。 

一一. 最危險的是卽在今日，於有關非武裝 

地帶的各項問題經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休戰督察圑 

參謀長的裁定大體闡明之後，叙利亜欲在非武裝地 

帶^篡竊*干權利的企圖，並不以法律方面爲限。 

—二， 在一九四八年的侵略行爲之後，又有 

一九五一年對Tel el MutiUa的攻擊。卽在今日,叙 

利亜對非武裝地帶的颌土侵略並沒有完全停止。該 

地帶的若千部分，例如E1 Hamma區和Tawafiq赏 

際上均受叙利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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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這種情?a的锗果是將非武裝地帶的若 

千部分非法自其«分割離。例如在到E 1 Hamma 

的公路上，叙利亞造了一個路障，聯合阈代表自一 

九五一年以來就設法想撤除這個路障，至今尙未成 

功。此外，叙利亞輸送大批武器進入它控制下的地 

區，唆使該地帶内的居民從事武裝衝突，Tawafiq 

和T e l Katzir兩村間最近發生的衝突就是一個例 

子。關於這個事件，要知道該地附近的土地所有權 

問題業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亜拉伯村莊 

Tawafiq的居民和Tel Katzir村的居民多次談判， 

而且Tel Katzir村的居民耕種他們的土地已有五年 

之久。 

一四. 該地帶另一部分因在叙利亜控制之 

下，以致未能依照停戰協定作正常民政發展，是非 

武裝地帶中段約伹河的東岸。叙利亞的武裝力量赏 

際上控制該地區，不准西岸居民行使其自由渡河移 

動的權利。沿束岸横行的叙利亞兵士們所採取的威 

脅態度反映他們侵入該地蓖的侵略性質。在兩星期 

以前，他們對右岸的以色列人開槍射擊。這51是許 

多這種事件中的最近一次。 

一五，對這種情勢加以撿討，其所得到的必 

須結論是叙利亜除了不斷企圖獲得對有關非武裝地 

區的事項進行干涉的權利之外，其對該地帶的領士 

侵犯實構成圓滿實施停戰協定的主要危機。 

一六，在另一方面，非武裝地帶中不受叙利 

亚侵佔的部分一般均爲平靜地區。在過去六個月 

中，該地帶中共計發生暴行四件。在這種複雜的政 

洽機構之下，地方性的困難和誤會自然不免。伹與 

因叙利亜侵襲領士與非法千涉行爲，以其反對許勒 

(Huleh)沼澤地排水計割和Banat Ya'coub水力發 

電計割這種經濟發展方案的運動爲最露骨的表示而 

起的上述各項根本問題相比較，就不足重視了。在 

最近數星期内，關於出售Baqqara村農產品的事發 

生了若千困難，但現在情形已經闡明，即可解决。 

一七，同樣地，有時似宜進一步闡明以色列 

警察在該地帶內活動的若千方面。由於該地帶人口 

的數量和所受的限制，完全自當地居民中招擢警察 

的辦法不合實際。因此，爲了達成停戰協定中設立 

地方警察的要求，以色列當局就在非武裝地帶内設 

置地方警察所。以色列與聯合國休戰督察圑於一九 

五一年達致有關此項警察力量的活動的協議。以色 

列警察的活動仍受該協議的拘朿。但以色列深知有 

一種意見認爲地方瞀察所與非武裝地帶以外的以色 

列警察局之間的連繋，有可作進一步確實規定之 

^^。 
一八.鑑於上述種種情31，顯然可見欲求恢 

復非武裝地帶ft的正常情勢，必須立卽停止叙利亜 

違反停戰協定主耍規定的領'土侵略與政治野心。 

附 件 C 

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曰 

於耶路撒冷 

一， 以色列叙利亞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 

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關務大樓舉行第七十二次 

(緊急)會議，儉討十二月五日發生的T d Katzir 

及Tawafiq區（非武裝地帶南段）事件。 

以色列代表圑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致委 

員會主席函將其不:出席委員會該次會議的决定，通 

知委員會主席。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撿討了下開叙利亜控！^: 

—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午後四時三十分左 

右，駐在;MR 209600 2 3 3 4 0 0附近的以色列國 

家警察隊武裝警察八名向MR 209600 233450 

附近的亜拉伯農民二名開火射墼。其地在非武 

裝地帶南段（Tawafiq ),該亚拉伯農民二名當 

卽還墼。其中一名中彈受傷，立即送往醫院。" 

二， •pi色列方面就此案提出的控訴因爲以色 

列代表圑未出席，所以未經委員會討論。 

委員會出席會議並投票的各委員一致同意通過 

叙利亜代表圑提出的下開决議草案： 

"以色列叙利亞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業已檢討關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非 

武裝地帶南段事件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六日叙 

利亞控訴第六〇六D/S (ISMAC 1954-256)號， 

"一， 議决以色列正規警察駐守非武裝 

地帶南段係公然違反垒面停戰協定第五條； 

"二. 議决以色列正規警察以步鎗及自 

動武器對亞拉伯平民開火射墼係再度違反全面 

停戰協定，特別係違反其第三條第二項與第三 

項及第五條； 



" 三 .請以色列當局迅速採取必要步 

驟，停止上述敵對及侵略行爲，並將以色列正 

規警察確實撤離非武裝地帶南段； 

"四.着委員會主席設法制止以色列拖 

拉機在非武裝地帶南段亞拉伯平民所有土地上 

進行之非法工作； 

"五.請以色列當局對負傷之亞拉伯平 

民予以適當賠償； 

"六.建議就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 

項所規定之就地招募平民充任警察一事，恢復 

談 剁 。 " 

文件S/335I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義大利駐聯合國觀察員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原-件：其文〕 

〔—；^五i年一月十;^曰〕 

義大利與南斯拉夫政府指派了一個邊界委員 

會，依據議定書進行更精確的割界工作。義大利與 

南斯拉夫政府亦已進行談判，協議管理當地邊境交 

通辦法。 

逕啓者：査前曾代表我們的本阈政府於一九五 

四年十月五日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論及關於特里 

亞斯特自由區的安排〔S/SSOl及Add.l 〕。該函並 

附有該日由義大利觀察員和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 

代表在倫敦草簽的議定書及其各項附件，其中包括 

指示在徹銷該領土甲區及乙蘧中英美兩國及南斯拉 

夫軍政府以前應行實現的邊界調整的地圖。上函曾 

謂將於日後再行提出報吿書。 

茲願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報吿業已採取必耍 

步驟，赏施議定書中所規定的安排。依照協議調整 

辦法劃定邊界的初步辦法已由同盟國軍政府與南斯 

拉夫軍政府的代表照計劃實施。甲區的英美政府於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撤銷，兩國所餘的少數軍 

隊亦經撤返。重新劃界後的該區的行政權也於同日 

移交義大利政府。該政府於該©設立了由高鈹專員 

爲首的民政府。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在它所管 

理的區;^也同樣以民政管理代替了軍事管理。 

上述各項步驟能在特里亜斯特區內妥適推行， 

是有關各®全體人民忍耐、諒解和合作的功勞。 

義大利駐聯合國觀察員 

(^發名)Gastone GUIDOTTI 

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駐聯合國代表 

(簽名 ) S i r Pierson DIXON 

' 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代表 

(簽名 )Henry Cabot LODGE, Jr. 

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 

駐聯合國代表 

(簽名 ) Joza J. BRILEJ 

文件S/3354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紐西藺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寞文〕 

〔 5̶̂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曰 〕 

係，爱願將此事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因此本人已 

奉我國政府訓令，耍求主席早日召開安全理事會會 

議討論此事。 

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沿 

海若干島嶼地區內發生之武裝敵對行動，足見現在 

有一種情勢，其繼績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維持。 

我國政府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極爲關切， 

而影響太平洋地1^之發展尤具特殊而素有之利害關 

紐西蘭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簽名）L . K . MuN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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